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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学生隐私权的现状及法律保护途径

常爱芳 � 刘淑娟

� �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人的隐私保护是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对未成

年学生这一群体来讲尤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学生的隐私保护体系尚存

在缺陷, 这种缺陷表现在法律制度不尽完善、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管理者的法律意

识落伍等各个方面。因此, 解决未成年学生的隐私保护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更是一个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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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私权保护问题

在现阶段日渐突出, 其中, 隐私权的保护是其重要

内容之一。实践表明,对隐私权的保护不仅是成年

人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未成年人也同样存在。而

且,在某种程度上,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活动中的弱

势群体,其隐私保护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隐私权概念的界定

何谓隐私? 从目前来看, 尽管在我国�民法通
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相
关法律文件中对保护隐私做了规定,但对于什么是

隐私, 在立法文件中则未明确其概念和构成要件,

学术界也无统一标准。

有观点认为,隐私是自然人个人生活中不愿意

公开或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秘密, 隐私是一种与公

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 当事人不愿意他人知道

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 当事人不愿意他人干

涉或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意他人侵

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
[1]
。根据我国�民法

典�(草案)的理解,隐私包括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和

私人活动三个部分
[ 2]
。综合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隐

私的理解, 可以发现, 所谓隐私是由三部分内容构

成的:首先,在自然人生活中存在着与公共利益不

同的私人利益,并基于这种利益形成了诸多私人生

活的事实;其次,在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自然人对这

些事实有意志自治性;最后, 对于这些事实,相应的

自然人主体具有一定的专属性,不能为他人随意侵

犯
[ 3]
。

隐私与隐私权不能等同。前者是实质,后者则

是一种形式载体。离开对隐私的理解,无所谓隐私

权, 而离开隐私权, 隐私也不会得到保护。因而, 在

对隐私问题认识较早的西方国家中,隐私往往被作

为一项专有权利,并通过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如

美国曾制定了�联邦隐私法案�、�隐私权法�、�录像
隐私保护法�等, 英国曾制定了�资料保护法�。在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对隐私权进行专门的立法, 但

在�宪法�、�民法通则�、�刑法�等基本法中均含有
对公民隐私进行保护的内容, 尤其在�未成年人保
护法�和一些地方法规、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了隐
私问题。可以预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

发展,对隐私的尊重与保护将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

要内容。如有资料显示,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中就规定了电子邮件和信件、日记一起被

列为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甚至还规定网络不能披

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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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学生的隐私内容及特征

未成年学生是指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在校

学生。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属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

与其年龄或智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其他行为应由

监护人代为实施或者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才能实施。

而且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这就

意味着学校或家长需要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否则

无从管理和监督。即其所谓的隐私在一定程度上

需要公开,如个人财产状况、个人交友状况、个人在

学校的状况等等。

未成年学生具有隐私权这是我国的法律规定,

但是对于哪些属于未成年学生的隐私, 则没有统一

的标准。这也是目前在保护未成年学生隐私问题

上的一大障碍。如果按照对隐私的一般意义理解,

未成年人的隐私也包括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和私人

活动三部分。本人认为未成年学生的主要隐私应

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1)学生个人的生活资料。主要包括与学校教

育管理中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生活信息,如家庭住

址、父母及社会关系、生理心理疾病、学习成绩。

( 2)学生的个人社会活动。包括学生在学校内

与学校管理秩序、学生的学习活动无关的活动和在

学校以外的活动。

(3)学生个人的私密空间。在学校主要指课

桌、书包、装有私人资料的包裹以及宿舍和其他涉

及私人生活、他人不能随意侵入的实体空间和网络

空间。

因此,未成年学生的隐私有其独有的特征。

一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性更明显。未成

年学生的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的特征决定

了对他们的隐私不能完全放任。因为他们的生理

和心理发育尚不完全,可塑性极强, 过于放任意味

着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极易使他们走向邪路。因此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与学校对他们的隐私的知情权

的冲突更为明显。

二是隐私权的客体范围较窄。这是因为未成

年学生的社会活动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 与其年

龄、智力相应的,他们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窄,

因此他们的隐私权包含的范围也比成年人窄,而且

主要表现在学校和家庭中。

三是隐私权更容易被侵犯。这是由未成年学

生的弱势地位决定的。长期以来, 受传统思想的影

响, 学校和老师将自己摆在了管理者或者家长的地

位,在权力本位思想的主导下, 他们习惯于从客体

或义务的角度来认识学生的角色,认为学生在学校

首要的是接受管理,由此而忽略了学生在学校教育

中的主体地位,至于学生的权利也就成了�被遗忘
的角落�。当体罚学生的现象都层出不穷的时候,

侵犯隐私权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未成年学生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从当前来看,在学校教育中影响未成年学生隐

私保护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1.在国家和社会方面,主要表现为社会整体的

权力本位观念浓重、法制体系不健全

第一,社会整体的权力本位观念浓重。从对私

权发展的轨迹着眼,私权法制是否完善与一个国家

的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是分不开的。而我国是一个

具有长久自然经济发展历史的传统农业国家,工业

化水平的落后制约着我国与私权观念相适应的社

会文化环境的形成,加之受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
响,重权力、重义务成为在我国长期发挥作用的法

文化,也恰恰因此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规范建构中忽

略了人的权利体系的塑造。这是我国的隐私问题

研究和立法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 法制体系不健全。总体上讲, 我国在自

然人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相对分散,即使有些法律

规定,也往往不系统、不明确,尤其是隐私权与人格

权不分, 导致了对隐私权的司法操作缺乏必要的立

法标准。具体到未成年学生的隐私保护,无论是从

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到地方的规范性文件,尚未形成

一体化的可操作性体系,因而增加了未成年人在学

校教育中的隐私权保护漏洞。

2.在学校或教师方面,突出表现为法治观念缺

失, 教师职业心理结构不完整及职业技能不足

第一,法治观念缺失。对于在学校教育中保护

未成年学生的隐私,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
育法�和�教师法�等法律文件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
法律依据。如我国�教师法�第 8条第 4项规定, 教

师有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

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义务。然而,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一些学校或教师对学生的教育

管理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化模式之

中,管理与服从成为贯穿师生关系的主线, 依法治

校、依法施教尚没有完全内化为学校教育的主导思

想, 学生被客体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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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 教师在课堂或其他公共场合公开学

生的某些缺点、对学生进行语言侮辱、以学生的成

绩或品行对学生进行�排位�等已经成为习惯性行
为,而这些做法显然与法律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

的。

第二,教师职业心理结构不完整。教师的职业

心理结构包括教师的职业意识、教师对学生心理的

感知能力、教师在特定情况下的应激心理素质等

等。但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 一些教师不仅缺乏职

业意识,还缺乏专业的心理课程训练, 从而在教学

中容易与学生发生心理冲突, 而揭露学生隐私通常

成为一些教师试图占据心理优势的主要方式。

第三,教师的职业技能不足。教育是综合能力

的体现,教师需要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但在实

践中,由于国家对教师的职业资格认证多侧重于文

化素质,认证标准也没有形成系统指标,因而,教师

在职业技能发展方面不均衡。加之受当前一些不

良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一些教师中, 对物质的追求

替代了对职业技能的追求。上述因素的存在使教

师在实施教育管理的过程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

学生的需要结构,难以应对未成年学生隐私保护中

所涉及到的诸多复杂问题。

3. 在未成年人自身,主要表现为对隐私的自我

保护能力低

隐私属于私人社会的内容,其本身的排他性决

定了隐私主体在保护自身隐私权方面的重要性。

但在现实社会中,未成年学生却显现出较低的自我

保护能力。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行为能力低的因

素,同时也与该群体在学校教育中形成的�学校化�
人格有关。在一些未成年人看来, 教师比家长更具

有权威性,因此, 对教师也往往无任何隐私保留的

权利意识, �唯令是从�已经内化为一些未成年学生
人格的一部分。

四、未成年学生隐私权的保护途径

1. 加强立法

在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中, 既有普通法的保

护,比如宪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等, 也有专

门法的保护,如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
第二十条规定, 学校(包括幼儿园)的教职员和其他

任何组织、个人都应该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 30条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对未成年人的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

弃; 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

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查, 或者对无行为

能力的未成年人信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

为开拆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应当承
认最近几年在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问题上,我们的立

法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人权思想的增强和以人

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这些立法规定似乎仍显

现出纲要性和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 包括基本概

念、构成、司法救济的途径等,仍需要探讨。

2.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关键在于法律的适

用和遵守

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虽然在法律规

定方面有缺憾, 也并不是无法可依,但现实生活中

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却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侵

权案件时有所闻。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是否适用,

是否被遵守。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侵害主要有一

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及老师) ,

对一般主体的侵权处理起来,处理起来并不复杂,

但对于来自特殊主体的侵权却麻烦得多。许多未

成年人在隐私权遭受侵害时, 要承受难以想象的

思想压力, 首先表现为敢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 其

次是如何维护其权益;第三是担心维权之后会引发

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所以必须为未成年人隐私权

的法律保护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法制氛围, 这不仅

要求担负未成年人保护任务的各级组织在支持他

们主张权利的同时做好善后工作, 还要求我们的

司法部门公正执法,决不能因为对隐私权案件的处

理而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甚至一生的幸福。

综上所述,未成年学生的隐私保护是一个长期

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既涉及学校教育、法律制度,

还涉及社会整体的文化环境。因此,对该问题必须

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树立系统工程的观点,坚持未

成年学生隐私保护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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